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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跟進先前會議席上提出的事項  
   
立 法 會 CB(1)824/14-15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5年 4月
10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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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824/14-15
(02)號文件  

⎯⎯
 

因 應 2015年 4月
14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824/14-15
(03)號文件  

⎯⎯
 

因 應 2015年 4月
20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824/14-15
(04)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2015年 4月 10日
及 14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824/14-15
(05)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2015年 4月 20日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應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 法 會 CB(1)824/14-15
(06)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2015 年 5 月 5 日

向 政 府 當 局 發

出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729/14-15
(01)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2015年 3月 31日
向 政 府 當 局

發出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369/14-15
(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逐 項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的 條

文  ⎯⎯ 索 引 "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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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494/13-14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關《 2014年保

險公司 (修訂 )條
例草案》的文件

 
立 法 會 CB(3)581/13-14號
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立 法 會 CB(1)1636/13-14
(01)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 訂 事 項 文 本

(只限議員參閱 ) 
 

檔號：C2/2/50C ⎯⎯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摘要  
 

立法會LS50/13-14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1)1494/13-14
(02)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備有關《 2014
年 保 險 公 司 (修
訂 )條例草案》的

背景資料簡介  
 
討論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以下跟進

行動：  
 

獨 立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下 稱 "保 監 局 ")成 員

披露利害關係 (條例草案第 86條 ) 
 

(a) 根 據 擬 議 新 訂 的 《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

(第 41 章 )附表 1B第 5條 (保監局的組成

及處事程序 )，保監局成員須披露金錢

利害關係。有委員建議將披露範圍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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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包括 "利益衝突 "在內。法案委員會

要求政府當局計及政策用意及有關其

他法定團體相關法例的類似條文等因

素，考慮該名委員提出的建議。  
 
現 時 的 保 險 業 監 理 處 (下 稱 "保 監 處 ")向
日後的保監局移交紀錄 (條例草案第 94條 ) 
 
(b)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1

第 3部載有關於由現時的保監處向日

後的保監局移交紀錄的條文。委員強

調該兩個機構必須以審慎的方式展開

移交程序，確保相關紀錄得到保障，

當中的個人資料尤須保密。法案委員

會要求政府當局： (i)提供資料，說明

有 關 移 交 紀 錄 程 序 的 構 思 ， 包 括 將

各種不同形式 (例如印本形式或電子紀

錄形式 )的紀錄進行移交的時間安排及

保障個人資料保密的措施等；以及 (ii)
考慮是否需要擬訂條文，訂明移交過

程被視為完成的時間，令保監局正式

開始承擔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對所移交的紀錄須肩負的法

律責任。  
 
關於草擬方式的事宜  
 
(c) 關於保監局徵費的命令及規例 (條例

草案第 84條 )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132(1)

條訂明，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

在憲報刊登的命令，指明某項徵費，"該
命令指明的人，須就每份訂立的保險

合約，向保監局繳付該項徵費 "。政府

當局解釋，"該命令指明的人 "一句的原

意只是包括保單持有人。鑒於一名委

員提出的意見，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覆檢該句的草擬方式，並考慮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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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命 令 指 明 的 人 " 改 為 " 保 單 持 有

人 "，以便更清晰地反映政策用意。  
 
(d) 保監局減低徵費 (條例草案第 84條 )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133(1)

及 (2)條就保監局減低徵費的機制作出

規定。政府當局解釋，當局的政策用

意是當保監局的儲備金在扣除折舊、

所有準備金及未清償債項後，為數超

逾有關財政年度預算營運開支的兩倍

時，保監局須諮詢財政司司長，以便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

減低徵費率或款額。委員認為，若政

府當局採納 "保監局的淨額儲備金 "這
個概念來考慮是否需要減低徵費的做

法，現有條文便可能需要予以修訂。

政府當局答應因應委員提出的建議，

覆檢有關條文的草擬方式。  
 
(e) 受規管活動 (條例草案第 86條 )  
 
 在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A第 1部，新的規管制度下的受規管活

動包括 "邀請或誘使任何人訂立保險合

約，或企圖邀請或誘使任何人訂立保

險合約 "。有委員認為現時以 "誘使 "一
詞用作為英文 "induce"一詞的中文用

語 的 做 法 ， 或 會 傳 遞 一 種 負 面 的 意

思。有鑒於此，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考慮是否應該使用一個較為中性

的用語，例如考慮使用 "促使 "一詞。  
 
(f) 業界諮詢委員會的組成及處事程序  
 (條例草案第 86條 ) 
 
 因 應 法 案 委 員 會 法 律 顧 問 的 意 見 ，

政 府 當 局 答 應 在 擬 議 新 訂 的 《 保 險

公司條例》附表1C第 1條 (c)段末端加上

" 及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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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3.  主 席 提 醒 委 員 ， 法 案 委 員 會 將 分 別 於

2015年 5月 11日上午 10時 45分及 2015年 5月 18日上

午 10時 45分舉行隨後兩次會議。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9月 30日



 
附錄  

 
《 2014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九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5月 7日 (星期四 ) 
時 間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1014 – 
001109 
 

主席  致開會辭  
 

 

001110 – 
003038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  
梁家傑議員  
副主席  
 
 

政府當局簡介 "政府當局對 2015年 4月 10日
及 14日會議席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的
文件 [立法會CB(1)824/14-15(04)號文件 ]及
"政府當局對 2015年 4月 20日會議席上所提

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824/14-15 
(05)號文件 ]。  
 
單議員同意，政府當局應在日後的立法工

作 中 ， 將 《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 (第 41章 )中
"insurer"一字的中文對應用字由 "保險人 "
修訂為 "保險公司 "。  
 
副主席轉達業界的關注；業界關注到，擬

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122條中某些

詞語 (包括 "縱容 "及 "不作為 ")的定義未夠

明確，或會增加保險人及保險中介人的高

層管理人員無辜負上刑事責任的風險。業

界正就此事徵求法律意見，並會於稍後提

交意見書。  
 
梁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為何認為不適宜將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第 260(2)條
(市 場 失 當 行 為 審 裁 處 所 判 給 的 訟 費 )與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104(2)條
(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 (下稱 "上訴審裁處 ")
所判給的訟費 )進行比較。  
 
政府當局解釋，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及上

訴審裁處各自代表不同職能的司法機構。

上訴審裁處會檢討獨立保險業監管局 (下
稱 "保監局 ")的紀律處分決定，而市場失當

行為審裁處的職能並非檢討證券及期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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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務監察委員會的決定。因此，將上訴審裁

處的條文與履行類似職能 (即檢討監管機

構的決定 )的其他類司法審裁處 (例如證券

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和打擊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 (金融機構 )覆核審裁處 )的條

文進行比較，才是較為恰當的做法。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003039 – 
005218 

政府當局  
主席  
單仲偕議員  
副主席  
梁家傑議員  
 
 

主席表示，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對法

案委員會法律顧問 (下稱 "助理法律顧問 7")
於 2015年 5月 5日就有關條例草案的法律及

草 擬 方 面 事 宜 發 出 的 函 件 [ 立 法 會

CB(1)824/14-15(06) 號 文 件 ] 作 出 書 面 回

應；有必要時，助理法律顧問 7可在法案委

員會討論有關條文時提出其關注事宜。  
 
第XIII部  ⎯⎯  雜項條文  
 
第 4分部  ⎯⎯  規例及規則等  
 

131. 關於保監局職能等的守則或指引  
 

132. 關於徵費的命令及規例  
 

133. 減低徵費  
 

134. 根據第 13AE(14)及 121(5)條刊登公告
的程序規定  

 

135. 保監局可指明表格  
 

136. 修訂附表  
 
政府當局回應副主席提問時確認，新的規

管制度會保留現時向某類保單 (例如汽車

保險 )所施加的徵費。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133(1)及 (2)
條就保監局減低徵費的機制作出規定。

鑒 於 擬 議 新 訂 的 《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

第 133(2)(b)條訂明保監局考慮是否需要減

低徵費的要求之一是保監局並無未清償債

項，單議員擔心有關條文或會容許保監局

蓄意舉債以避免啟動減低徵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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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的政策用意是當保監

局的儲備金在扣除折舊、所有準備金及未

清償債項後，為數超逾有關財政年度預算

營運開支的兩倍時，保監局須諮詢財政司

司長，以便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

減低徵費率或款額的建議。  
 
委員認為，若政府當局採納 "保監局的淨額

儲備金 "這個概念來考慮是否需要減低徵

費的做法，便可能需要修訂現有條文。政府

當局答應因應委員提出的建議，覆檢及

優化有關條文的草擬方式。  
 
政府當局回應單議員的提問時表示：  
 
(a) 政府當局已承諾，日後的保監局在呈

交擬議的預算予財政司司長批准前，

會就擬議的預算向財經事務委員會作

簡報；及  
 
(b)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132條

就 保 監 局 引 入 新 徵 費 或 修 訂 徵 費 率

的機制作出規定。保監局根據新訂的

第 132條作出的命令將屬附屬法例，

須 經 由 立 法 會 進 行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的

程序。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132(1)條
訂明，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在憲報

刊登的命令，指明某項徵費，"該命令指明

的人，須就每份訂立的保險合約，向保監

局繳付該項徵費 "。政府當局解釋， "該命

令指明的人 "一句的原意只是包括保單持

有人。政府當局的初步構思是，保監局會

對所有保單施加徵費 (獲豁免保單除外 )。
不同類別的保險產品的徵費率及徵費上限

可能會有不同。  
 
因應梁議員提出 "該命令指明的人 "一句的

範圍可能過於廣泛的意見，政府當局答應

覆檢該句的草擬方式，並考慮把 "該命令指

明的人 "改為 "保單持有人 "，以便更清晰地

反映政策用意。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d) 段 採 取 行

動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c) 段 採 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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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219 – 
010229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  
主席  
副主席  
 
 

第XIV部  ⎯⎯  保留條文及過渡性安排  
 
137. 關乎《 2014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
的保留條文及過渡性安排  
 
條 例 草 案 第 85條  ⎯⎯  修 訂 附 表 1(保 險

業務的類別 ) 
 
條例草案第 86條  ⎯⎯  加入附表 1A至 1D 
 
附表 1A. 受規管活動、關鍵決定及受規管
意見  
 

在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A第

1部，新的規管制度下的受規管活動包括

"邀請或誘使任何人訂立保險合約，或企圖

邀請或誘使任何人訂立保險合約 "。單議員

認為現時以 "誘使 "用作為英文 "induce"一
詞的中文對應用字，可能帶有貶意。有鑒

於此，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是否

應該使用一個較為中性的用語，例如考慮

使用 "促使 "一詞。  
 

對於副主席詢問轉介活動會否被視為受規

管活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擬議新訂

的附表 1A，應與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

條例》第 64G條一併閱讀。一般而言，有關

人士如沒有在本身業務或受僱工作的過程

中進行轉介活動，或為報酬而進行該活

動，該活動不會被視為受規管活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e) 段 採 取

行動  
 
 
 
 
 
 
 
 
 
 
 
 
 
 
 

010230 – 
011855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  
主席  
副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7 
 

附表 1B 保監局的組成及處事程序等  
 
擬 議 新 訂 的 《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 附 表 1B
第 4(1)(d)條訂明，如保監局某成員 "在香港

被裁定犯了可判處 12個月或更長期的監禁

的罪行，或在香港以外地方被裁定犯了某

罪行，而該罪行如在香港干犯即可如此處

罰 "，行政長官可將該名成員免職。單議員

擔心上述免職準則過於寬鬆，他詢問其他

相關規管制度的類似安排。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草擬擬議

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B第 4(1)(d)條
時曾參考其他相關法例，包括《證券及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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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條例》及《財務匯報局條例》 (第 588章 )。
有關條文所訂的免職準則為 "可判處 12個
月或更長期的監禁的罪行 "，不論法院決定

的實際監禁期限為何。  
 
根據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B
第 5條，保監局成員須披露金錢利害關係。

單議員建議將披露範圍擴大至包括 "利益

衝突 "在內。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計及

政策用意及有關其他法定團體相關法例的

類似條文等因素，考慮單議員提出的建議。 
 
主席表示，若保監局成員須作出披露的

事宜範圍過於廣泛，可能會有運作方面的

困難。  
 
助理法律顧問 7指出她在其函件中提出有

關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B第

1(6)條的草擬方式的事宜，她要求政府當局

解釋在條例草案多項條文所使用的破折號

"⎯⎯"，是否具有相同的作用和涵義。  
 
政府當局解釋，助理法律顧問 7所提到的事

宜反映了律政司的新草擬方式。使用破折

號 (即 "⎯⎯")是帶出條件句的一種做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a) 段 採 取

行動  
 
 
 
 
 
 
 
 
 
 
 

011856 – 
012411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7 
主席  
副主席  
 

附表1C 業界諮詢委員會的組成及處事程序  
 
因應助理法律顧問 7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

答應在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C第 1條 (c)段末端加上 "及 "字。  
 
副主席表示，業界諮詢委員會大多數成員

應為具備保險業知識或經驗的人士。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業界諮詢委員會本

身的名稱已反映其成員會包括具備保險業

知識或經驗的人士。此外，業界諮詢委員

會將有代表消費者的成員。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f) 段 採 取

行動  
 
 
 
 
 
 
 
 
 

012412 – 
013136 

政府當局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7 
 
 

附表 1D 不得轉授的保監局職能  
 
條例草案第 87條  ⎯⎯  修訂附表 2(董事及

控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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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條例草案第 88條  ⎯⎯  修訂附表 3(帳目及

報表 )  
 
條 例 草 案 第 89條  ⎯⎯  修 訂 附 表 4(建 議

委任第 13A(1)條所指的控權人或第 50B條

所指的獲授權代表 )  
 

條 例 草 案 第 90條  ⎯⎯  修 訂 附 表 5(建 議

成為第 13B(1)條所指的控權人的人 )  
 

條例草案第 91條  ⎯⎯  修訂附表 6(在違反

第13B(2)條的情況下成為保險人控權人的人 ) 
 

條例草案第 92條  ⎯⎯  修訂附表 7(保險人

經理的權力 )  
 

條例草案第 93條  ⎯⎯  修訂附表 8(可歸入

在香港的資產的資產 )  
 

條例草案第 94條  ⎯⎯  加入附表 9、10及 11 
 
附表 9 指明決定  
 
附表 10 審裁處的成員委任及研訊程序等  
 
政府當局表示，法案委員會已在先前的會

議上審議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9及 10。  
 
助理法律顧問 7提到她在其函件中就擬議

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0第 5(8)及
7(1) 條 提 出 有 關 草 擬 方 式 的 事 宜 。 政 府

當局表示，當局將於稍後就有關函件作出

書面回應。  
 

 
 
 
 
 
 
 
 
 
 
 
 
 
 

013137 – 
020033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7 
主席  
姚思榮議員  
何秀蘭議員  
 
 
 
 

附 表 11 關 乎 《 2014 年 保 險 公 司 ( 修 訂 )
條例》的保留條文及過渡性安排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1第 3部
載 有 關 於 由 現 時 的 保 險 業 監 理 處 ( 下 稱

"保監處 ")向日後的保監局移交紀錄的條

文。助理法律顧問 7簡述她在其函件中就新

訂的附表 11第 3(1)條所提出有關草擬方式

的事宜，並要求政府當局澄清移交紀錄應

在甚麼時間被視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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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表示，由保監處向保監局移交紀

錄屬一個過程；保監局從保監處接獲所有

紀錄時，該過程便會視為完成，屆時，

保監局便須受到《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約束。  
 
姚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和提問：  
 
(a) 保監局及保監處應審慎處理移交紀錄

的工作，並制訂相關安排及時間表；  

(b) 保 監 處 會 否 有 足 夠 人 手 處 理 有 關 工

作，因為在保監處解散之前的最後階

段 ， 相 信 有 不 少 員 工 已 經 離 開 保 監

處。如有需要，政府當局應向保監處

提供更多支援；及  

(c) 保監處及日後的保監局會否簽訂有關

移交安排及保障資料私隱的協議，以

確保順利及審慎地移交紀錄。  
 
何議員同意，紀錄由保監處移交保監局

時，應小心進行，她詢問移交電子紀錄的

安排。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保監處現有僱員及前僱員均受現行的

《保險公司條例》第 53A條的保密條

文約束。違反此項條文，即屬犯罪。

保監處亦須受《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規管；及  
 

(b) 保監處將會監察該處的人力情況，如

有需要，會向政策局尋求額外資源。  
 
委員認為保監處及保監局應以審慎的方式

展開移交紀錄程序，確保相關紀錄得到保

障，當中的個人資料尤須保密。有鑒於此，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提供資料，說明有關移交紀錄程序的

構思，包括將各種不同形式 (例如印本

形式或電子紀錄形式 )的紀錄進行移

交的時間安排及保障個人資料保密的

措施等；及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b) 段 採 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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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考慮是否需要擬訂條文，訂明移交過

程被視為完成的時間，令保監局正式

開始承擔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對所移交的紀錄須肩負的法律責任。  
 
何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a) 保 監 處 與 日 後 的 保 監 局 會 否 兩 者

並存；及  
 
(b) 保監處現有職員的過渡安排，包括會

否讓現有合約職員在申請保監局的工

作時獲優先考慮。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在任何時候只會有一個負責監督保險

業 的 監 管 機 構 ， 故 保 監 處 及 日 後 的

保監局不會同時作為監管機構運作；  
 
(b) 有關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附件 E已載述有關保監局取代保監處

的人事安排。保監處的職員可決定是

否申請保監局的職位；及  
 
(c) 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保監處會與其

職員進一步討論有關的人事安排。  
 

 
 
 
 
 
 
 
 
 
 
 
 
 
 
 
 
 
 
 
 
 
 
 
 
 
 
 

020034 – 
020101 
 

主席  隨後兩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9月 30日  


